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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在《欧盟为保护生态动刑：欧盟各国环境刑事执法报告》的国别报告中也指出刑法如何作为
矫正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工具。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刑法是在其他法律工具，例如责任条款和行政法之外发挥着作用。
此外，《欧盟为保护生态动刑：欧盟各国环境刑事执法报告》的很多方面也表明，只有在行政机制相
对健全的情况下，刑事法律才能发挥其保护作用，这种机制应包括详细的条款和条例规定企业需要遵
循的具体规范和标准。
在不遵守规范的案件中，刑法可以作为一种随后适用的惩罚机制。
　　《欧盟为保护生态动刑：欧盟各国环境刑事执法报告》中各国的报告表明各国刑法的适用机制有
所不同，一些国家采纳了法人的刑事责任规定，然而另一些国家并不认可；并且各国在执行结构和惩
罚手段上也有所不同。
一些国家更多依赖行政执法，而另一些国家更多运用刑法手段。
中国也许可以从这些不同的体制中有所收获并探寻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如果说《欧盟为保护生态动刑：欧盟各国环境刑事执法报告》的报告中提及一个共同存在的威胁
，毫无疑问，那就是在违反规范的案件中，若没有通过其惩罚手段让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并尊重法律
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护环境的法律规范是不够的。
此外，经常强调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性在于环境检察官最有可能起诉环境法律的违法者，并独立于公共
权力机构的影响之外。
这一点，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其他法律体系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编者知道环境法律法规的违法
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那些在社会上被尊重的公民。
他们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一个诉讼案件中，他们也毫无疑问地会试图使用这些权力去规避
法律的制裁。
只有当刑法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并在违法者当中树立起法律的尊重，环境刑事法律的力度和质量才能显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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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一章　国别报告概要第一节　法人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一、法人责任二、其他措施及其弊端三
、董事/经理的刑事责任第二节　执法主体和个人在环境犯罪中的作用一、刑事起诉权二、个人、执法
主体、警方和公诉机关在调查环境犯罪案件中的角色分析三、个人和执法主体对环境法立法和执法的
贡献第三节　刑事处罚一、环境犯罪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及其司法实践二、具体处罚措施的使用频率
　第四节　行政处罚一、概论二、行政处罚措施的内容、性质及其与刑事处罚的关系三、执行和评价
第五节 旨在遏制个人实施类似行为的现行制度一、概论二、禁止令的内容、性质和体系三、禁止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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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刑罚四、司法实践中轻罚的原因五、谁来实施刑事处罚？
 六、国际视角⋯⋯第三章　欧盟各国司法体制介绍附录1 调查问卷附录2 国别报告附录3 通过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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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附录7 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附录8　破坏环境
罪国内法的推荐文本波特兰草案译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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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别报告概要 第一节　法人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问卷中的这一部分问题探讨有关环境犯罪中
法人的刑事责任和法人董事/经理的责任，其进一步的考虑是构建司法实践中的法人刑事责任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法人是否可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在没有规定法人刑事责任的司法体系中，对法人的其他处罚措施也会得到检验和评估，在此种情况下
，潜在的弊端需要说明。
表格1（本书第7页）将这些问题分类总结为五个部分：法人刑事责任、构成要件、处罚法人的其他措
施、现有体系的弊端和董事/经理的责任。
首先论述的是法人刑事责任及其构成的结论，然后考虑其他措施和弊端，最后讨论董事/经理的责任。
一、法人责任丹麦、法国、芬兰、荷兰和英国都有法人刑事责任的条款，比利时从1999年起采纳有关
法人刑事责任的司法体系。
有些国家法人刑事责任的历史较长，英国和荷兰从1976年起便有了相关规定，芬兰在1995年也将法人
刑事责任纳入其司法系统。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人犯罪的认定模式为传统的“鉴别理论”，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鉴别个人因为
其错误（行为、主观恶性）对法人产生的影响。
然而，在欧盟，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却没有采纳这一传统的构成要件：在丹麦、英格兰和威尔士，法
人刑事责任只是针对法人而忽略其雇员的犯罪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法人本身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
这一原则在丹麦仍然是如果个人/雇员对犯罪行为负有刑事责任，那么这一责任将由法人承担，匿名行
为人的罪行也会导致法人刑事责任的产生。
芬兰一方面沿袭了传统的鉴别理论（认定高层管理人员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在法人组织行为有缺
陷而造成的环境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不需要鉴别自然人是否是犯罪行为人。
在荷兰，决定性的要件在于法人是否正常地接受了雇员具有风险的行为。
环境犯罪属于犯罪中的严格责任，这就意味着不需要证明任何过错。
在一些环境犯罪案件中存在一种适当注意义务的抗辩权，这一抗辩权旨在表明，法人应负有避免环境
犯罪发生的所有注意义务。
在比利时，当发生的犯罪行为与法人实体经营目标的实现和其利益的具体体现有内在的联系时，或者
，可以被具体的情况所证明的，犯罪行为是代表其所为的情况下，法人实体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因而在比利时，法人实体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需要以认定个人实施了犯罪为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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